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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测 报 告

扫一扫 可查询

产 品 名 称 氢化碳环环氧美缝

委 托 单 位 深圳市安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

检 验 类 别：委托检验

广州必维技术检测有限公司

Guangzhou BV Technology TestingCo.,Lt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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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深圳市安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卓然居三栋204室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氢化碳环环氧美缝 商标 懿专壹色的

样品数量 2pcs 样品状态 完好、无异常

型号规格 / 产品等级 合格品

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送样日期 2025年12月10日

检验日期 2025年12月10日 完成日期 2025年12月18日

依据标准 T/CBMF 166-2022《室内装饰装修用美缝剂》

检测项目 见后续

检验结论

本次委托检验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要求

(检验专用章)

报告签发日期：2025年12月18日

补充说明 /

/

批准人： 审核人： 编制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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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

1

外观

/ 产品各组分应均匀，无凝胶、无结块 符合 合格

2 / 混合后应细腻，无气泡、无凝胶 符合 合格

3 固体含量 % ≥96 99.3 合格

4 表干时间 h ≤4 2.3 合格

5

下垂度

垂直 mm ≤3 0.6 合格

6 水平 / 无变形 符合 合格

7 贮存稳定性

(高低温循环

后的下垂度)

垂直 mm ≤3 1.1 合格

8 水平 / 无变形 符合 合格

9 柔韧性(弯曲直径 50mm) / 无裂纹 无裂纹 合格

10 硬度(邵 D) / ≥55 63 合格

11 耐磨性(1000g/500r) mg ≤40 31 合格

12

耐液体介质

耐酸性(5%醋酸

溶液，168h)
/ 无起泡、开裂、明显变色 符合 合格

13
耐碱性(5%NaOH

溶液，168h)
/ 无起泡、开裂、明显变色 符合 合格

14

耐污染

蓝黑墨水 级 ≤2 2 合格

15 食醋 级 ≤2 1 合格

16 红茶 级 ＜2 1 合格

17 红葡萄酒 级 ＜2 1 合格

18 酱油 级 ＜2 1 合格

19 人工气候老

化(使用窗玻

璃滤光器)

粉化 级 ＜1 0 合格

20 变色 级 ≤2 1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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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

21

与瓷砖粘结

强度

标准试验条件 MPa ≥4.0 4.5 合格

22 热老化后 MPa ≥3.0 3.6 合格

23 浸水后 MPa ≥3.0 3.5 合格

2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(VOC)含量 g/kg ≤50 未检出 合格

25 苯 g/kg ≤0.1 未检出 合格

26 甲苯、乙苯、二甲苯的总和 g/kg ≤10 未检出 合格

27 壬基酚 g/kg ≤1.0 未检出 合格

28

可溶性

重金属

铅(Pb) mg/kg ≤30 未检出 合格

29 镉(Cd) mg/kg ≤30 未检出 合格

30 铬(Cr) mg/kg ≤30 未检出 合格

31 汞(Hg) mg/kg ≤10 未检出 合格

展
示
专
用

展
示
专
用

展
示
专
用

展
示
专
用

展
示
专
用

展
示
专
用



中国认可国际

互认检测

TESTING
CNAS L 3841

·

第 5 页 共 6 页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石排村市南公路 183 号东北侧首层

网址：http://www.bjiangsv.com/

如若对检测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报 告 编 号 ：BV2585RF5E1655

样品图片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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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1.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3.报告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验单位提出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

6.检验结果仅对来样负责。

7.对于送检样品，样品信息由委托方声称，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8. 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，所有样品超过规定的时效期均

不再做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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